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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由實習與住院醫師組成的醫學生醫勞改革小組，於 2012 年針對 104 名實習醫師與 110 名住

院醫師進行醫療品質問卷調查，讓受試者自行評斷有無發生過醫療疏失與其發生原因。結

果發現，高達 47.64%的住院醫師曾因過勞導致醫療疏失，高於因為醫療知識不足（43.41%

）或缺少其他醫療人員監督導致的醫療疏失（39.09%）比例。以全體醫師為例，因為醫師

過勞而提供次級醫療照顧的比例也高達 41.23%。 

二、醫勞改革小組執行委員陳秉暉指出，住院醫師平均每週工時約為 100 個小時、實習醫師則

約為 88 個小時，平均為 94.36 個小時。遠高於勞委會規定的勞工每週 42 小時的法定工時，

是醫師過勞的主因。 

三、實習醫師林彥廷過勞死、住院醫師蔡伯羌過勞職災，在在都顯示醫療人員長期過勞，醫療

勞動環境險惡的困境，更有最新一份的研究調查指出，實習醫師一天的工作量居然高達 19

小時，不但無法經過充分休息有體力精神去照顧病人，更令人擔心，在如此惡劣的醫療環

境下，面對突來的流行疫情，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根本無法迎戰。 

四、鑑此，本席建請行政院相關單位針對「醫事人員醫療工時檢討改善方案」做一總體計畫，

藉此改善台灣醫療環境的品質。 

（二十一）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 4 月 24 日國內已出現第一例 H7N9 境

外移入病例，台灣也因此成為中國大陸以外，全球第一個出

現 H7N9 禽流感疫情的國家。為了避免傳統市場宰殺活禽攤

位成為病毒散佈的主要節點與途徑，造成疫情逐步升溫，農

委會防檢局展開防疫紅色警戒，原本 6 月 17 日全面禁止傳統

市場活禽宰殺政策，將提前實施。然我國目前家禽屠宰衛生

檢查率仍然偏低，民國 100 年平均檢查數僅占總販售量不到 7
成，亦即約有 1 億 1 千 6 百餘萬隻家禽未經衛生檢查即流入

市面，再加上仍有新北、基隆、新竹、嘉義等縣市未設屠宰

場，全面實施禁止市場宰殺活禽，勢必將面臨攤商與雞農極

大阻力。本席建請農委會持續設立符合安全衛生標準的電宰

場，並加強現有屠宰場之設備、衛生查核，以應市場需求；

同時配合國人飲食習慣，增設屠宰溫體雞設備，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家畜及家禽是國人食用肉品主要來源，為了確保飼養、宰殺至販售等一系列過程的衛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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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於是有「畜牧法」第 29 條規定：「屠宰供食用之家畜禽，應於屠宰場為之。」同法

第 32 條亦規定：「未經屠宰衛生檢查或經檢查為不合格之屠體、內臟，不得供人食用或意

圖供人食用而分切、加工、運輸、貯存或販賣。」然而長期以來，家畜屠宰衛生檢查比率

已高達 9 成以上，但家禽檢查比率卻仍偏低。 

二、根據監察院糾正文指出，92 年農委會一紙公文，讓攤販於傳統零售市場與臨時攤販集中場

內可以宰殺活體家禽，為家禽應於屠宰場屠宰開了方便之門。94 年由於歐亞地區陸續傳出

H5N1 禽流感疫情，行政院組成「推動傳統市場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專案小組」，市場禁止

宰殺活禽的政策就此確立。然該政策卻因為配套措施未明，遭到雞農、攤商強烈反彈與阻

撓，爾後更因為禽流感疫情趨緩，相關配套措施也無疾而終。 

三、我國雞肉年產值約 330 億，其中白肉雞和有色雞各占一半，白肉雞由於產量大、價位低，

大多用於速食店等地方，也幾乎都是採電宰模式。而土雞、烏骨雞、放山雞等有色雞，由

於品種眾多，雞隻體重、大小不一，不像如同生產線上規格一致的白肉雞般容易控制，因

此設備、流程規劃等較困難，電宰率不普遍。然國內電宰業者並非沒有相關技術，端看政

府如何加以整合與推廣。 

四、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此次 H7N9 以活禽市場為主要來源地，上海在禁止活禽

買賣後，當地感染病例遽減，顯示活禽確實可能是傳染途徑。農委會既然有心再藉由防制

H7N9 的機會推動活禽於屠宰場宰殺的制度，就應積極推出各項配套措施。本席建請農委會

應會同相關部會除了列管市場攤商外，還要對活禽運輸、禽肉盤商、養禽場、電宰後溫體

雞配送等產業鍊進行規劃，以期在公共衛生、活禽業者及民眾飲食習慣間取得平衡點。 

（二十二）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我國偏鄉地區發展遲緩嬰幼兒，因缺

乏大型醫院、幼教資源匱乏、經濟清寒、交通不便等情形，

造成發展遲緩兒童就醫療育上的困難；甚至有許多嬰幼兒在

扶養者無知、沒有警覺的情況下，錯過該嬰幼兒的黃金治療

期。故本席建請行政院相關單位針對「偏遠鄉鎮發展遲緩兒

童療育服務制度」做一總體計畫，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統計資料，我國一年約有兩百六十萬嬰幼兒，有 70%以上的嬰幼兒被發

現有發展遲緩現象均為三歲以後；三歲以前的發現率僅 30%。而根據專家的報導三歲以前

是療育黃金期，可是國內許多嬰幼兒在扶養者沒有警覺、無知的情況，因而錯過三歲以前

的最佳療效期。依發展遲緩發生率推估，全台約有十萬名發展遲緩兒，其中有超過五千個

孩子住在偏遠鄉鎮。多達八成偏鄉遲緩兒住家附近沒有大型醫院，超過四成需花費一小時

以上車程，才能抵達醫療院所。 


